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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召委排了補助民間團體與

公務部門經費核銷的議程，由於我自己也當過學者，真的要花滿多人力處理報

帳事宜，而各部會也有許多不同的規定，還請審計長與主計長體會召委的用

心，希望能讓報帳的程序更為流暢也更有效率，並做出統一的規定，對此，我

當然知道須要做很多努力。今天來了這麼多部會，而兩位身為主計與審計的大

家長，希望你們能在此事上多下點功夫。 

 

本席去函向審計長索取 2009 年到 2015 年關於國務機要費決算的細目，

若我沒看到相關的細目就不曉得今年在審查預算的時候，國務機要費編列的額

度到底合不合理。結果審計長回給我的卻只有投影片上的這份資料，請問審計

長要不要說明一下，這樣教立法部門如何行使監督的職權？資料上只呈現編列

了 3,000 萬元，用了 2,999 萬 6,118 元，最後決算的比率非常高，執行率也

非常高，但是對於這些錢花到了哪裡卻付之闕如，請問，這樣對嗎？ 

 

主席：請審計部林審計長答復。 

 

林審計長慶隆：主席、各位委員。總統府對國務機要費，本身就有訂定支用的

範圍，在…… 

 

黃委員國昌：是不是名為「總統府執行國務機要經費作業規定」？ 

 

林審計長慶隆：對。 

 

黃委員國昌：請將該規定於會後送給我好嗎？ 

 

林審計長慶隆：好，可以。 

 

黃委員國昌：因為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不過，沒關係，總統府裡有自己的會

計長對不對？ 

 



林審計長慶隆：對。 

 

黃委員國昌：我簡單地問個問題，審計部針對過去這幾年國務機要費查核了幾

次？查核、審計與稽查是你們的職權嗎？ 

 

林審計長慶隆：對。 

 

黃委員國昌：這部分查核了幾次？ 

 

林審計長慶隆：有關第一個問題，總統府本身有會計長，他們會對國務機要經

費進行內部審核的工作…… 

 

黃委員國昌：這點我知道…… 

 

林審計長慶隆：國務機要經費有專案審核，平常會把這方面的審核報告，定期

送至審計部…… 

 

黃委員國昌：你們手上現在有幾份總統府會計長做的審核報告？ 

 

林審計長慶隆：他們會定期送來，我今天並未準備……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請於會後全部拿來給我好嗎？ 

 

林審計長慶隆：要送給貴委員會的資料須請總統府…… 

 

黃委員國昌：這點我也知道，但是審計長，我是在質詢，並不是請你發表演

講，講你想講的話，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我剛才問你的問題是，過去幾年

審計部自己做了幾次稽查？你們有做就有做，沒有做就沒有做。 

 

林審計長慶隆：在每一任總統任內，我們都會定期派人至總統府針對整個總統

府的財務收支以及相關的內部控制進行就地的審計工作。 

 

黃委員國昌：對，但你們做了幾次？ 

 



林審計長慶隆：這部分我會於會後提供…… 

 

黃委員國昌：好，首先，請你於會後提供兩份資料，其一是你們自己去做的稽

查報告；其二是總統府會計長所提供給你們的資料。可以嗎？ 

 

林審計長慶隆：在本部的資料，我可以提供，至於總統府提供的資料，我們還

要向總統府進一步…… 

 

黃委員國昌：這些資料有編密或機密嗎？還是本委員會須另開一個祕密會議才

能看？ 

 

林審計長慶隆：我們回去後會視公文性質再…… 

 

黃委員國昌：資料如果沒有編密或是屬於極機密的話，你們就把公文交出來好

嗎？ 

 

林審計長慶隆：我們回去以後會調出…… 

 

黃委員國昌：不能這樣，我向你們索取細目的時候你們不給，是要我們閉著眼

睛審查今年的預算嗎？這件事情很重要吧！接下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於 11 

月 30 日將行政處分送達中國國民黨的中投與欣裕台公司，要求在 30 日內把

股份全數移轉為國有。所以我的下個問題是，就我目前掌握到這兩家公司的資 

料，其資產大約有 156 億元，請問接下來會成為中華民國國有的這 156 億元

資產政府打算要怎麼處理？是全數拍賣，所得繳庫？還是轉為國營事業？抑或

是出售 50%以上的股份，把控制權交給別人，國家只持有少數股份？這個行政

處分在 12 月 30 日就會生效，請問國發會，我們接下來會怎麼做？ 

 

主席：請國發會高副主任委員答復。 

 

高副主任委員仙桂：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國發會有設計國發基金會與中

投公司…… 

 

黃委員國昌：國發基金和中投投資相同標的物的部分，不是我現在的問題，我

現在的問題是，按照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這些東西收回來後就會成為國有，12 



月底馬上就發生效力了。發生效力後，對於這麼大一家變成國有的投資公司打

算要怎麼辦？是全都把股票賣掉，將所得繳庫？還是要把它變成國營事業？抑

或如何處理？ 

 

主席：請主計總處朱主計長答復。 

 

朱主計長澤民：主席、各位委員。目前行政院有指定政委成立一小組，剛

才…… 

 

黃委員國昌：是哪一位政委？ 

 

朱主計長澤民：目前還沒有…… 

 

黃委員國昌：是還沒指定嗎？但你剛才不是告訴我有指定政委成立一小組嗎？

所以我才會問你是指定哪位政委呀！ 

 

朱主計長澤民：是指定政委協調，但剛才委員所講的那 3 個都是選項之一。 

 

黃委員國昌：好，此事最後會由誰決定？是行政院院長決定？還是國發會主委

決定？抑或是由你剛剛提到的政委決定？這是大事，但我現在只問你，行政部

門現在認為此事應由誰決定？ 

 

朱主計長澤民：會由院長做最後的決定，但我們會先討論出結果來。 

 

黃委員國昌：請問院長何時會作出決定？12 月 30 日就要成為國有，我們只

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 

 

朱主計長澤民：那是法定程序要走完的日期，至於中國國民黨會採行何種措

施…… 

 

黃委員國昌：你不必去扯中國國民黨接下來的司法訴訟。這個行政處分的時間

一到就會產生效力，至於接下來的行政爭訟程序對該行政處分的效力並不會產

生影響，這是行政法的 ABC。其次，我現在最關心事情是，12 月 30 日一

到，按現行法規定，其股份就已屬國有，既然屬於國有，請問你們接下來的計



畫是什麼？你說 3 者都是選項，由行政院院長決定，所以我現在才要問你，何

時會決定？有可能拖到 12 月 30 日以後才決定嗎？ 

 

朱主計長澤民：到了可以執行的時候，我們就會對該董事會的董事進行指派。 

 

黃委員國昌：好，接下來我再問你，國有財產法規定「公用財產之主管機關，

依預算法之規定。」；而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國營事業之主管機關，依行政院

各部會署組織法之規定。」；這兩家公司 12 月 30 日成為國有之後，股權的

強制執行非常簡單，且馬上就要做完了，做完之後，請問這兩家公司的主管機

關是誰？在法律的概念上，他們馬上就會成為公用財產，因此我想知道主管機

關會是誰？ 

 

朱主計長澤民：主管機關目前尚未確定，但是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只是一個財產的管理機構。 

 

黃委員國昌：這點我瞭解，所以我才問，如果現在收歸國有，請問在定義上是

不是國營事業？ 

 

朱主計長澤民：理論上是。 

 

黃委員國昌：好，請問主管機關是誰？還不知道嗎？ 

 

朱主計長澤民：對。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接下來，國營事業應由主管機關（先不管主管機

關是誰）呈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定其組織，請問行政院何時會把該國營事業

的組織交給立法院審定？這也還不知道嗎？ 

 

朱主計長澤民：對。 

 

黃委員國昌：我之前問的問題，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話，接下來的這些問題，你

就一定都不會知道，包括組織如何調整？何時送至國會審定？按照國營事業管

理法的規定，必須於年度開始前擬具營業預算，所以你對接下來的預算也就還

沒有編、業務計畫也尚未核定，另外，像是現職人員要怎麼處理、何時公告公



開徵才以及撤換董監事等一連串的問題也一概不知。 

 

因為今天相關部會的人幾乎都來了，除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外，所以本

席要提醒你們的是，接下來對此事的處理非常重要，因為這會直接牽涉到當初

在制定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時，希望能夠落實轉型正義，黨產要回歸全民的宗

旨。然而我很怕自己剛剛提到的那些要依法定程序去走的監督機制，會因為你

們沒有做好而成了肥貓養殖場，又或成了另一個官商勾結的溫床。這是指如果

沒有處理好的話，而非必然會如此演變，所以我要拜託行政院，此事一定要即

早提出規劃，而非待 12 月 30 日過後，再急急忙忙地如無頭蒼蠅般，連這件

事情該怎麼處理都不知道。 

 

本席要再拜託各部會的主管，請回去向院長講，如果決定是他做的，對於

他要怎麼做就請他及早決定，並向社會大眾說明。這樣可以嗎？我們還有一個

月的時間，要利用這一個月的時間趕快準備才行。 

 

朱主計長澤民：報告委員，您剛剛講的那幾點，我們在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就

都討論到了，謝謝。 


